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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佈

關連交易

建築合約

茲提述青島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公佈，
內容有關訂立建築合約（「該公佈」）。除另有定義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佈乃為提供該公佈補充資料而作出。

董事會謹此補充，已就有關該項目進行招標程序。承建商（為三家競標者的中標者）
與蚌埠淮翼訂立建築合約。

代價乃基於承建商提供的競標價而釐定。本集團對投標全面評估後，將建築合
約授予承建商，當中考慮（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因素：

(i) 承建商提交的標書為三家競標者中競標價最低，本集團考慮競標價及支付
條款後，認為屬最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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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承建商的背景、規模、資歷、市場地位、專業知識及相關經驗。尤其是，承
建商於提交投標文件前，在最近幾年間進行具規模及複雜程度相當的建築
工程；

(iii) 承建商的勞動成本與具規模及複雜程度相當的建築工程的現行勞動成本比較；
及

(iv) 中國蚌埠市最新公佈的勞動及材料價格。

鑒於以上所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代價屬公平合理，而建築合約
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

除該公佈中訂立建築合約的理由及裨益一節所載的因素外，由於 (i)承建商乃通
過公開競標程序挑選，而代價乃基於承建商提供的最低競標價而釐定；及 (ii)本
集團對投標全面評估後，將建築合約授予承建商，當中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但不
限於競標者的經驗及能力、該項目的預期工程範圍及預期成本），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認為，承建商有能力為執行建築合約提供預期的工程服務標準，而
建築合約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

該項目的會計處理

雖然蚌埠政府已於該項目完成後表示其有意收購該項目，但由於該項目仍在建設，
於本公佈日期，蚌埠淮翼與蚌埠政府之間尚未簽訂正式合約，亦無協商代價。故
此，其尚未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下確認收
益的標準。因此，於本公佈日期，概無確認有關該項目的收益。本集團將於蚌埠
淮翼與蚌埠政府訂立正式合約後，重新審視該項目的會計處理。

此外，根據建築合約，承建商須按照蚌埠淮翼的要求建設該項目。因此，有關該
項目工程的實際成本須確認為存貨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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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與蚌埠政府的正式合約尚未簽訂，且目前該項目仍在進行的情況下，與核
數師溝通後，核數師對上述會計處理並無異議。

鑒於以上所載的會計處理，董事會認為，建築合約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對本集團
而言屬收益性質，因此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公佈的交易。

承董事會命
青島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宜美

香港，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崔明壽先生（主席）、王宜美先生（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及胡亮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尹德勝先生、王殿杰先生、趙美然女士及
李雪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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